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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图设计说明

一 工程概况

本次设计润通路东侧河道工程（即小石桥河），河道呈南北走向，南起 G40沪陕高速，

北至芦港河，河道正常水位：+2.2m（国家 85高程，下同），河道警戒水位：+2.6m。河道

原规划河口宽度 20m，河底宽 3m，河底标高+0.3m。

根据平潮镇政府在 2025年 2月 25日的会议要求，按临时河道标准对 G40沪陕高速至

芦港河段进行临时沟通，其中 G40沪陕高速至纬十四路段采用管道进行沟通，并在管道与

纬十四路箱涵之间设置汇水池进行过渡。

汇水池长 9.2m，宽 2m~8.33m，南侧接管道，北侧接箱涵，汇水池顶面设置栏杆。

二 设计规范及依据

1) 《防洪标准》（GB50201-2014）；

2)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3)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4) 《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SL 191-2008）；

5)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水利工程部分）2020版）；

6)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7) 《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与耐久性设计规范》(SL654-2014）；

8) 《疏浚与吹填工程技术规范》(SL17-2014）；

9)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

10)《水工挡土墙设计规范》(SL 379-2007)；

11)《水电工程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NB 35047-2015）；

12)《水工建筑物止水带设计规范》（DL/T 5215-2005）；

13)《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SL303--2017)；

14)《水工金属结构防腐蚀规范》(SL105--2007)；

15)《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监测设计规范》(SL725-2016）；

16)《水利水电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SL/T225--98）；

17)《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

18)本单位提供的地形图及测量数据；

19)南通高铁城片区润通路北延工程(小石桥河道、管涵)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其它有关规范及规程

三 技术标准

（1）荷载标准：墙后填土上活载:5.0KN/㎡。

（2）设计常水位： +2.2m。

（3）河道警戒水位：+2.6m。

（4）结构设计安全等级：二级。

四 地质情况

4.1 场地现况及周边环境

本地区地貌单元属长江三角洲平原区新三角洲平原。拟建场地现状为现有道路、闲置

拆迁地块、现有河道及两个堆土区。勘探期间拟建场地一般地面高程在 3.54~5.30m之间，

平均标高约 4.20m（1985国家高程基准），稍有起伏。河道一般高程在 2.29~4.20m之间，

稍有起伏。土堆 1高度约 3.5m，位于 K0+009~ K0+021区间段；土堆 2高度约 9.0m，位于

K0+083~ K0+200区间段。

4.2 地基土的构成与特征

本次勘察所揭露的深度范围内的地层除第①层杂填土外，其余地基土为河流相和滨海

相沉积物。主要由填土、粉性土、砂性土、粘性土组成，一般具成层分布特点，按成因类

型、土层结构及其性状特征，钻孔深度 21.0m，自上而下可划分为 4个主要土层，土性描述

与特征见如下：

①层杂填土（Q4ml）：层厚 0.80~6.50m，层底标高-1.48~2.95m，层底深度 0.80~6.50m。

杂色，湿，拟建道路与平东大道与世隆东路重合路幅范围内表层 0.6m左右为道路路面结构

层。局部拆迁区域见较多碎砖、混凝土块等建筑垃圾及少量生活垃圾；明、暗沟塘底部存

在淤泥；局部闲置区域以素填土为主，局部含建筑垃圾及少量生活垃圾。下部主要由粉土

和粉质粘土组成，松软。

经调查，场地分布的土堆 1、土堆 2，堆填时间约 5年，土堆堆积方式为人工堆填。南

侧土堆 2高度约 3.5m，土堆侧壁及浅部经揭示以素土为主，含少量杂填物、建筑垃圾，下

部回填成分不明；北侧土堆 1高度约 9.0m，浅部见较多碎砖、碎布等生活垃圾、混凝土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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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杂填土为主，下部回填成分不明。

②-1层粉土夹粉质粘土（Q4al）：层厚 1.10~2.90m，层底标高-1.58~0.92m，层底深度

2.00~5.50m。黄褐色下转灰色，稍密，很湿，含少量云母碎屑，见铁锰质氧化斑点，摇振

反应中等，无光泽，干强度、韧性低，以砂质粉土为主。粉质粘土：灰色，软塑，层理清

晰，摇振反应无，稍有光泽。全区分布。

②-2层粉质粘土夹粉土（Q4al）：层厚 0.50~2.00m，层底标高-1.72~-0.08m，层底深

度 3.00~6.40m。灰色，软塑，具层理；粉质粘土：无摇振反应，稍有光泽，干强度中等，

韧性中等；粉土：稍密，摇振反应中等，无光泽，干强度低，韧性低，以砂质粉土为主。

局部分布。

③层粉砂（Q4al）：层厚 2.50~4.70m，层底标高-6.18~-3.05m，层底深度 6.50~11.10m。

灰色，中密，饱和，矿物成份以石英为主，颗粒级配较差，颗粒形状呈圆形，含云母片，

局部夹少量贝壳碎片。局部夹薄层粉土。全区分布。

④层粉砂夹粉土（Q4al）：层顶埋深 6.50~11.10m，最大揭示厚度为 14.50m。灰色，稍

密~中密，饱和，层理清晰，含云母片和少量贝壳碎片；粉砂：颗粒呈圆形、亚圆形，颗粒

级配不良、分选性良好；粉土：中密，摇振反应中等，无光泽，干强度低，韧性低，以砂

质粉土为主。未钻穿。

场地土层分布类型、深度等详细情况参阅钻孔柱状图（柱状图中水位为埋深）、工程地

质剖面图。

4.3土层主要物理力学指标

地基土主要物理力学指标一览表

土层

序号

土层

名称

含水

量ω

(%)

天然重

度γ

(kN/m3)

压缩系

数α1~2

(MPa-1)

压缩模

量 Es1~2

(MPa)

抗剪强度

粘聚力
ck(kPa)

内摩擦角
φk(度)

试验

方法

① 杂填土 30.0 17.9 0.46 4.27 10.8 11.7 Cq

②-1 粉土夹粉质粘土 31.4 18.1 0.29 6.62 6.6 22.7 Cq

②-2 粉质粘土夹粉土 32.8 18.1 0.37 5.24 10.2 16.1 Cq

③ 粉砂 27.9 18.7 0.18 10.22 3.9 29.3 Cq

④ 粉砂夹粉土 29.1 18.5 0.21 8.68 5.9 26.5 Cq

注：1）各土层物理力学指标详见土工试验成果表及地基土物理力学指标统计表；

2) 含水量、天然重度、压缩系数、压缩模量取平均值，抗剪强度取标准值。

4.4地基土设计参数建议值

各土层承载力建议值

土层

序号

土层

名称

双桥静探

锥尖/侧壁阻力取
用值

qc(MPa)/fs（kPa）

标贯锤击数取

用值

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

fak（kPa）推荐值

②-1 粉土夹粉质粘土 2.47/37.8 7.8 110

②-2 粉质粘土夹粉土 1.95/23.7 4.5 100

③ 粉砂 7.15/50.1 18.0 170

④ 粉砂夹粉土 5.44/62.1 16.6 150

注：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按原位测试成果、土工试验成果并结合地区经验综合确定。

4.5 地下水位

近年场区内最高地下水位在+3.60m左右（85国家高程基准，下同），最低地下水位标

高约+0.50m（85国家高程基准），发生在 11月至 1月间，水位变幅约 2.30m；勘探期间初

见水位在自然地表下约 1.80m，相应标高约+2.40m，稳定地下水埋深约 1.90m，相应标高约

+2.30m（85国家高程基准）。根据区域水文地质资料，历史最高水位+3.80m（85国家高程

基准），发生在 7月至 9月间。

自然条件下抗浮水位可取历史最高水位作为抗浮设防水位，若地面发生较大变化，回

填或者挖方较大情况时，地下水位应适当修正，可取路面标高以下 0.5m和历史最高水位中

的高值作为抗浮设防水位。

五 设计要点

（1）涵身材料采用 C35混凝土现浇，垫层采用 C20混凝土。涵身侧墙及顶底板厚均为

45cm。

（2）普通钢筋：图中 采用符合国家《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的 HRB400钢筋；

图中 采用符合国家《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光圆钢筋》的 HPB300钢筋。凡需焊接的钢筋均应

满足可焊性要求。

六 工程施工

6.1 土方开挖

(1)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须对河道施工范围内的地下管线及构筑物进行调查，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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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其实施有效保护；

(2)除另有规定外，所有主体工程的基础均应在旱地施工；应从上至下分层分段依次进

行开挖，不允许在开挖范围的上侧弃土；

(3)邻近建筑物开挖前应采取有效的开挖支护措施；

(4)土方明挖过程中，如出现裂缝和滑动迹象时，应立即暂停施工，并采取应急抢救措

施，必要时应设置观测点，及时观测边坡变化情况，并做好记录；

(5)土方开挖坡度和开挖范围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调整。

(6)河道开挖应采取降水措施，施工单位需根据项目情况采取降水措施，并对周边构筑

物采取有效保护。

6.2 土方回填

(1)土方回填前，应仔细清理表面杂草、树根、垃圾、废渣和表层耕植土。

(2)回填土料一般采用工程开挖料，其质量应满足渠道建筑物回填的设计要求。回填土

料含水率与最优含水率的允许偏差为土 3%。淤泥或自然合水率高且粘粒含量过多的粘土、

粉细砂不适合作回填土料；

6.3 混凝土工程

1)本工程混凝土采用强度等级 42.5普通硅酸盐水泥；

2)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不得使用，拌合用水所含物质不应影响砼和易性和砼强度的增

长及引起砼的腐蚀；

3)建筑物基面验收合格后，放可进行混凝土浇筑；

4)混凝土浇筑应保持连续性，浇筑混凝土的允许间歇时间应通过试验确定，若超过允

许间歇时间，则应按施工缝处理；

5)混凝土分缝处理

采用聚乙烯板填缝。施工时采用钢钉固定在先浇混凝土表面，然后进行后浇部分混凝

土浇筑。接缝应是非常严密的，以免后浇混凝土中砂浆渗入接缝，外露沉降缝的表面应进

行封口表面处理。

七 水土保持措施

1、临时堆土区防治分区

临时堆土区顶面、坡面采用撒播狗牙根草籽防护或临时覆盖。

2、临时占地防治分区

本区主要为施工期临时占用的施工仓库、砂石料场、生活设施等，由于施工过程中施

工单位对场地进行了平整、压实和修筑排水沟等措施，另外还有临时建筑物的覆盖。总体

上看，施工期基本不会产生水土流失。但在临时占地区使用完毕，施工单位必须及时将地

表建筑物及硬化地面全部拆除，清除施工垃圾和平整场地，对压实的表土进行深翻处理，

恢复土地肥力，恢复植被。

3、严禁在对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工业企业、居民点等有重大影响的区域设置弃土(石、

渣、灰、研石、尾矿)场。

4、严禁在对重要基础设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行洪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区域布设

弃渣场。

八 施工安全与卫生设计

1、施工安全设计参照《水利水电工程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计规范》(GB50706-201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通用安全技术规范》(SL398-2007)、《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安全防护设施

技术规范》〈SL714-2015）等相关规范执行。

2、施工区域宜按照规划和实际需要采用封闭措施，主要进出口处应设置明显施工警示

标识。对施工中的关键区域和危险区域，应实施封闭管理，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并且安排专

人值守。高处作业面（如屋顶、工作平台等）的临空边缘，必须设置安全防护栏杆及挡脚。

3、基坑开挖临空面须设置安全围栏，高度不小于 1.1m；同时应设置相应的安全警示标

牌、警示灯等设施。工程施工期间临时道路禁止重型车辆通行，仅允许总重 3t以下的小型

车辆通过。临时交通必须按规定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且须有专人指挥疏导交通。通过临

时道路时，非机动车应下车推行，机动车时速不应高于 5km/h。

4、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网中，零线应在电源处接地。

5、安全电压供电电路中的电源变压器，严禁采用自耦变压器。

6、独立避雷钎、装有避雷针或避雷线的构架，以及装有避雷针的照明灯塔上的照明灯

电源线，均应采用直接埋入地下的带金属外皮的电缆或穿入埋地金属管的绝缘导线，且埋

入地中长度不应小于 10m。装有避雷针(线)的构架物上，严禁架设通信线、广播线和低压线。

7、施工现场的井、洞、坑、沟、口等危险处应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并采取加盖板或

设置围栏等防护措施。

8、交通频繁的施工道路、交又路口应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或信号指示灯开挖、弃渣场

地应设专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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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宿舍、办公室、休息室内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品，未经许可不得使用电炉。

10、油料、炸药、木材等常用的易燃易爆危险品存放使用场所、仓库，应有严格的防

火措施和相应的消防措施，严禁使用明火和吸烟。

11、施工生产作业区与建筑物之间的防火安全距离，应遵守下列规定:用火作业区距所

建的建筑物和其他区域不应小于 25m。仓库区、易燃、可燃材料堆集场距所建的建筑物和其

他区域不应小于 20m。易燃品集中站距所建的建筑物和其他区域不应小于 30m。

12、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应遵守以下基本要求:进入施工现场，应按规定穿戴安全帽、

工作服、工作鞋等防护用品，正确使用安全绳、安全带等安全防护用具及工具，严禁穿拖

鞋、高跟鞋或赤脚进入施工现场。严禁酒后作业，严禁在铁路、公路、洞口、陡坡、高处

及水上边缘、滚石坍塌地段、设备运行产通道等危险地带停留和体息。起重、挖掘机等施

工作业时，非作业人员严禁进入其工作范围内。高处作业时，不应向外、向下抛掷物件。

不应随意移动、拆除、损坏安全卫生及环境保护设施和警示标志。

13、在建工程(含脚手架）的外侧边缘与外电架空线路的边缘之间应保持安全操作距离

6m。

14、施工现场的机动车道与外电架空线路交叉时，架空线路的最低点与路面的垂直距

离不应小于 7m。

15、高处临边、临空作业应设置安全网，安全网距工作面的最大高度不应超过 3m，水

平投影宽度应不小于 2m。安全网应挂设牢固，随工作面升高而升高。

16、危险作业场所、机动车道交叉路口、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存放场所、库房、变

配电场所以及禁止烟火场所等应设置相应的禁止、指示、警示标志。

17、高处作业下方或附近有煤气、烟尘及其他有害气体，应采取排除或隔离等措施，

否则不应施工。

18、高处作业前，应检查排架、脚手板、通道、马道、梯子和防护设施,符合安全要求

方可作业。高处作业使用的脚手架平台，应铺设固定脚手板，临空边缘应设高度不低于 1.2m

的防护栏杆。

19、在带电体附近进行高处作业时，工器具、安装构件、接地线等与带电体的距离大

于 2m，工作人员的活动范围与带电体距离大于 1.70m。

20、作业人员上岗前，应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施工负责人和安全检查员应随时检查

劳动防护用品的穿戴情况，不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的人员不应上岗。

21、边坡的挖土作业施工过程当中应密切关注作业部位和周边边坡、山体的稳定情况，

一且发现裂痕、滑动、流土等现象，应停止作业，撤出现场作业人员。开挖过程中，如出

现整体裂缝或滑动迹象时，应立即停止施工，将人员设备尽快撤离工作面，视开裂或滑动

程度采取不同的应急措施。

22、不良地质地段开挖作业，当围堰不稳定、涌水及发生塌方情况时，所有作业人员

应立即撤至安全地带。

23、严禁人员在吊物下通过和停留。

24、易燃、易爆等危险场所严禁吸烟和明火作业。不应在有毒、粉尘生产场所进食。

25、检查、修理机械电气设备时，应停电并挂标志牌·标志牌应谁挂谁取。应在检查

确认无人操作后方可合阐。严禁机械在运转时加油、擦拭或修理作业。

26、严禁非电气人员安装、检修电气设备。严禁在电线上挂晒衣服及其他物品。

27、非特种设备操作人员，严禁安装、维修和动用特种设备。

28、进行停电作业时，应首先拉开刀闻开关，取走熔断器(管)，挂上“有人作业，严

禁合闸!”的警示标志，并留人监护。

29、排架、井架等出入口和上部有施工作业的通道，应设有防护棚，其长度应超过可

能坠落范围，宽度不应小于通道的宽度。当可能坠落的高度超过 24m时，应设双层防护棚。

30、各种施工设备、机具传动与转动的露出部分，如传动带、开式齿轮、电锯、砂轮、

接近于行走面的联轴节、转轴、皮带轮和飞轮等必须安设拆装方便、网孔尺寸符合安全要

求的封闭的钢防护网罩或防护挡板或防护栏杆等安全防护装置。

31、施工现场的配电箱、开关箱等应装设在干燥、通风及常温场所，设置防雨、防尘

和防砸设施。不应装设在有烟气、蒸气、液体及其他有害介质环境中，不应装设在易受外

来固体物撞击、强烈振动、液体浸溅及热源烘烤的场所。

32、施工用电线路穿越道路或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时必须设有套管防护。管内不得有

接头其管口应密封。

九 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单位应编制工程施工环保计划，合理安排施工企业布局和场内交通网络，对污

染影响程度较大的噪声源应尽量安排在离居民区较远场所，同时应加强施工机械的维护保

养，减少废气排放量和油类泄漏事故，采取科学的施工方案，配备相应的除尘、降尘设备，

减少工区的粉尘和飘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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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应对生产、生活设施和运输车辆等排放废气、粉尘、扬尘提出

控制要求和净化措施;制定环境空气监测计划、管理办法。

3、环境噪声控制措施：施工现场建筑材料的开采、土石方开挖、施工附属企业、机械、

交通运输车辆等释放的噪声应提出控制噪声要求;对生活区、办公区布局提出调整意见;对

敏感点采取设立声屏障、隔音减噪等措施：制定噪声监控计划。

4、施工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措施：应包括施工产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生产废料处

理处置等。

5、清淤底泥对土壤造成污染，应采取工程、生物、监测与管理措施。河道开挖应采取

降水措施，确保开挖土方含水率较低，严禁湿土外运。

6、人群健康保护措施应包括卫生清理、疾病预防、治疗、检疫、疫情控制与管理，病

媒体的杀灭及其莩生地的改造，饮用水源地的防护与监测，生活垃圾及粪便的处置，医疗

保健、卫生防疫机构的健全与完善等。

十 危大工程的重点部位和环节

根据（1）住建部【2018】第 37号令：“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2）住建部 31号文：《危险性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3）苏建质安【2019】378号文：《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

工程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本工程有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涉及到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包括：基坑（槽）的土方开

挖。

针对相关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根据国

家相关规范要求，按实际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1）施工单位应当在危大工程施工前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2）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总监理

工程师审查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后方可实施。

本桥涉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如下所示。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

序号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是 否

存在
相关说明

序号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是 否

存在
相关说明

一 基坑工程

（一）
开挖深度超过 3m（含 3m）的基坑（槽）

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存在

河道开挖深度大于 3m，

施工单位施工前应编制专

项开挖施工方案和安全措

施方案。

（二）

开挖深度虽未超过 3m，但地质条件、

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

构筑物安全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

护、降水工程。

存在

本桥有毗邻建筑物，开

挖基坑时需注意对其的影

响。

施工单位施工期间需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7号《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中相关规定要求严格执行，现场遇到特殊工点涉及未

列及的危大工程需要及时上报。

十一 施工要求及注意事项

1、施工前应对设计图纸认真阅读、复核，如发现有不一致之处，应及时通知设计单位，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充分理解设计意图，施工中如有不明之处及时与设计联系。

2、所有测量标志施工前均应进行复测，精度必须满足规范要求，施工中应妥善保护并

定期进行复测，所有测量标志须经监理人员同意后方可使用。

3、基坑开挖后堆土应远离坑边线 5m以外，且堆土高度不得大于 1.5m。

4、施工前需对河道周边管线进行调查，复核管线与新开河道的位置关系，如有冲突及

时与设计联系。施工时注意对现状地上、地下管线及现状构筑物的保护。

5、汇水池施工时需保证与既有河道构筑物之间衔接紧密平顺，缝宽 2cm，填塞聚乙烯

板。

6、施工过程中，须采取有效措施对河道周边建筑物进行保护，确保建筑物安全。

7、施工过程中，淤泥的弃置需与建设单位相关人员协调，确定土方外运地点。

8、河道开挖应采取降水措施，开挖时对周边构筑物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建设单位标底

编制及施工单位投标时须根据本工程施工的具体复杂程度，充分考虑相应的施工措施费用。

9、其他未尽事宜按国家及江苏省相关规范执行。
















	排水工程-施工图-04-00-目录
	排水工程-施工图-04-01-01-说明
	排水工程-施工图-04-01-02-说明
	排水工程-施工图-04-02-圆管涵平面走向系统图
	排水工程-施工图-04-03-管线横断面图
	排水工程-施工图-04-04-01-排水平面图
	排水工程-施工图-04-04-02-排水平面图
	排水工程-施工图-04-04-03-排水平面图
	排水工程-施工图-04-05-01-管线纵断面图
	排水工程-施工图-04-05-02-管线纵断面图
	排水工程-施工图-04-06-管道基础图
	排水工程-施工图-04-07-井圈大样及管道上下交叉加固图
	排水工程-施工图-04-08-雨水出水口标识牌
	排水工程-施工图-04-09-主要工程数量表
	排水工程-施工图-04-10-道路路面恢复大样图
	1.pdf
	2-排水平面图 说明+大样 (1)
	2-排水平面图 说明+大样 (1)


